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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旅行社责任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主险合同

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与本附加险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险合

同的构成部分。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尽

事宜，以主险合同条款规定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

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组织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

由旅行社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责任事故时，除基本险中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费用外，按

照行业特点处理事故时发生的以下必要、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在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限额内负

责承担： 

（一）因宗教原因，旅游者遗体需要遣返的费用； 

（二）家属探望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三）医务人员和被保险人的工作人员前往处理事故的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四）发生事故后，随行老人和未成年人的送返费用； 

（五）由于某一旅游者的疾病导致其所在旅游团的旅程延误，所发生的费用。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主险中责任免除事项未纳入本附加险保险责任的，同样适用于本附加险。 

第四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应克尽职责防止出现退票或产生退票费用的现象。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率）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包括每人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及累计责任限额，由

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第七条 免赔额（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八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提交以下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料： 

（一）旅游合同、旅游行程单、旅游者名单、伤亡旅游者身份证明复印件、伤亡旅游者家属

身份复印件； 

（二）出险索赔通知书； 

（三）事故证明或其他旅行社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

料； 

（四）费用清单及凭证，包括交通费用、食宿费用发票或收据，费用清单上需对每项费用使

用原因、涉及人员、数量等进行简要说明； 



（五）旅行社指定账户复印件； 

（六）保险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